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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规范和整顿全国航运市场秩序的通知 交水发［2002

］149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局）,长江

、珠江航务管理局，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海

运（集团〕总公司、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中国对

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 为巩固2001年全国航运市场清

理整顿成果，根据国务院2002年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

总体部署，部决定今年继续规范整顿全国航运市场。现将

《2002年规范和整顿全国航运市场秩序方案》（见附件）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实施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水上运输市场整顿，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整顿工

作重点和目标后直接组织实施。请各有关单位2002年12月 15

日前将本年度实施航运市场规范整顿情况的总结报部。 附件

：2002年规范和整顿全国航运市场秩序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部 二OO二年四月九日 附件： 2002年规范和整顿全国航

运市场秩序方案 为实施航运结构调整，保障水上运输安全，

为经营者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我国航运业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2002年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

总体部署，部决定在2001年航运市场清理整顿的基础上，继

续在全国分区域、有重点的规范和整顿航运市场秩序。现

就2002年全国航运市场规范整顿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2002



年航运市场规范整顿重点与工作目标 根据2001年全国规范和

整顿航运市场进展情况，结合我国航运市场整顿状况，确

定2002年规范和整顿航运市场的工作重点是： 继续开展2001

年确定的川江载货汽车滚装运输市场、长江涉外旅游船运输

市场、渤海湾客滚船运输市场、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市场等4

项专项整顿；继续开展并完成2001年确定的水路客运和液货

危险品运输市场的规范和整顿；规范和整顿国际海运船舶运

输市场，规范和整顿无船承运业务经营秩序；规范和整顿国

内旅游船运输和高速客船运输市场；规范和整顿国内集装箱

内支线运输市场。 2002年规范和整顿航运市场的工作目标是

：通过规范和整顿航运市场秩序，关闭一批不符合国家法规

和规章规定的资质条件的公司，淘汰一批不符合国家技术标

准要求的落后船舶，为水路运输安全和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改善航运市场供求关系，促进航运业结构调整。 二、2002年

规范和整顿航运市场重点工作 （一）继续开展 2001年确定的

川江载货汽车滚装运输市场、长江涉外旅游船运输市场、渤

海湾客滚船运输市场、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市场等4项专项整

顿 1、渤海湾客滚运输市场 在2001年专项清理整顿的基础上

，辽宁、山东两省已形成对本地区客滚船运输企业改革重组

方案，要在2002年6月 30日前完成渤海湾客滚运输企业重组工

作；重组后从事渤海湾客滚船运输的企业只能新造客滚船，

不得再进口二手客滚船从事渤海湾客滚运输。请有关交通主

管、海事、船检部门严格把关。 2、川江载货汽车滚装运输

市场 在2001年川江载货汽车滚装运输市场清理整顿的基础上

，加快个体船舶公司化进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个体船

舶经营人组建法人企业的工作。部重申，个体船舶不得再经



营川江载货汽车滚装运输。请湖北、重庆两地交通主管部门

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长江海事局和有关海事部门应严格督

查运输船舶。 2002年下半年，有关航管、海事、船检部门要

结合川江载货汽车滚装运输船舶的复核检验，调整川江载货

汽车滚装船运力结构，淘汰一批技术性能差、安全隐患多的

船舶。 3、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市场 在完成琼州海峡客滚运

输企业资质达标，促进企业加快船舶更新改造的同时，取消

琼州海峡运输管理中的“运力对等、经济对等”管理方式。

在琼州海峡滚装运输市场建立优胜劣汰、公平竞争、有序发

展的运输环境，以促进运力更新和结构调整。 请广东、海南

省交通厅共同研究，并于2002年5月31 日前形成实施意见报部

。在研究制订取消“运力对等、经济 对等”的实施措施时，

对“港航合一”企业给取消对等带来的 障碍，要在当地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 以消除。 4、继续规

范和整顿长江涉外旅游船运输市场 2002年的工作重点是：建

立对公司资质条件的跟踪制度和不良记录警示制度。对不满

足资质条件的公司，及时发现，限期整改；对出现安全、服

务不良记录的公司要及时发出警示；禁止改造旅游船投入市

场；规范航运公司（船舶所有人）和旅游销售人之间的关系

，坚决落实船长负责制。 请湖北、重庆两地交通主管部门负

责实施，请长江海事局加强监督管理。 （二）继续开展2001

年确定的油品、散装化学品船运输市场的规范和整顿 根据部

对2001年航运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的安排，从事客运和液货危

险品运输的企业，要在2001年年底前达到规定的资质条件

。2002年4月 30日以前，各地交通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从事客

运、液货危险品运输的企业进行一次清理登记，符合资质条



件的，要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从事省际运输的，由部在

全国性报刊上公布。不符合资质条件的，分别由部和地方交

通主管部门知照有关部门。从 2002年 8月1日起，各有关海事

监督部门，要查验客船和液货危险品船的《船舶营业运输证

》有合法《船舶营业运输证》的船舶才予放行。各有关航运

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客运和液货危险品运输市场的督查。 为巩

固2001年对油品、散装化学品船运输市场清理整顿成果，要

对从事油品、散装化学品等液货危险品运输的航运公司和船

舶进行一次抽查。请长江航务管理局和珠江航务管理局分别

对在长江、珠江干线从事油品、散装化学品运输的船舶进行

抽查，抽查率应在20％以上。由长江、珠江航务局牵头成立

抽查工作组，运管、海事、船检、消防部门共同派员参加。

主要查验船舶是否取得《船舶营业运输证》有效船舶证书。

对查验的船舶应做出记录与评估，对查验发现存在明显缺陷

的船舶，要报部备查，必要时，由部决定是否对这类船舶进

行重新检验。 请江苏省交通厅对外省（市）投资者在南京地

区设立的从事油品和散装化学品船舶运输的公司进行一次调

查。查明这些经营者在南京设立公司的主要原因，并将投资

人所在地、船舶检验等情况于6月 30日前报部。以后这类调查

再扩大到其他省份。 （三）规范和整顿国际海运经营人和无

船承运人经营秩序 规范和整顿国际船舶运输公司要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的实施，对从事国际船舶运输

的公司进行规范和清理，对原经合法程序取得交通部批准，

符合海运条例规定资格条件的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并分别由

交通部和地方交通主管部门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公布；对原经

合法程序取得批准但不再具备海运条例规定资格条件的，要



取消其国际海运经营资格并予以公布。本项工作于 2002年 6

月底完成。 无船承运业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确立的一项新的管理制度。规范和整顿无船承运业务市场

的重点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这项新制度纳入正常

管理轨道。自今年6月1日起，要组成多个市场调查组，分片

进行检查，对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的经营人，要依法予

以惩处，对违反规定，不履行查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身份

，同 不具备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订立协议运价的班轮运输经

营人，要依法予以处罚。 内地与港澳间航线是特殊的国内航

线，为加强对这一航线的管理，今年4月至 12月 31日期间，

对航行于港澳航线的运输船舶进行规范和整顿。其中1000吨

以上（含）船舶由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的实施进行整顿，1000吨以下船舶由部组织有关地方交通主

管部门实施整顿。整顿的重点是，公司和船舶是否具备相应

资质并依法取得批准，是否有从事或参与走私等不良记录。 

（四）开展普通货船运输市场的规范和整顿 根据全国航运市

场整顿方案和交通部2001年第1、2号令的要求，2002年年底以

前，全国普通货船（含散货船、杂货船、集装箱船、商品车

滚装船、件杂货船等）运输经营人应达到交通部2001年1号部

令规定的资质条件。各地要精心组织，确保这项工作如期完

成。 自2002年4月起，部对符合资质条件的经营人，包括从事

客运、液货危险品运输的经营人，将分期、分批予以公布。

不符合资质条件的不得再从事水路客货运输。 各地要比照上

述办法，对合格运输经营人和被取消资格的运输经营人采取

适当方式予以公布。 （五）开展国内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

市场专项整顿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运管理条例》的实施



，对国际班轮内支线运输市场进行清理整顿。要对内支线经

营人的资质进行核查，要求内支线运输经营人在运力规模、

管理人员，船舶配备，运输组织等方面达到国家有关规定和

要求。对内支线运输市场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严禁没有经营

资格的运输经营人变相经营内支线运输。对境外班轮公司租

用内支线航线和舱位情况进行调查。 本项工作由部组织实施

，请有关地方交通主管部门配合。 （六）开展国内旅游船运

输和高速船运输市场专项整顿 2002年412月，在2001年水上客

运市场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开展国内旅游船、高速船运输市

场的专项整顿工作。整顿重点区域是渤海湾、舟山群岛、长

江干线、桂林漓江、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整顿的主要内

容是经营人是否经过合法程序审批，是否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经营人的运力规模、管理人员是否符合资质规定，配备船

员，运输船舶、安全管理制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本项

整顿工作由部负责协调，请辽宁、山东、河北、上海、浙江

、广东、广西等省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和长江、珠江航务管理

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 （七）禁止在

内河以及其它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 为了保障水质，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部正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剧毒化学品目

录。待剧毒化学品目录公布后，所有从事内河运输的经营者

，一律不得在内河以及其它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届时

，部将发文提出贯彻实施要求，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做好宣

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工作；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